「臺北市提供兒童及少年休閒活動資訊服務要點」修正總說明
為提供兒童及青少年適當、與時俱進之休閒育樂活動資訊，以符合實際需求及現行業務運作方式，爰修正「臺北市提供兒童及少年休閒育樂活動資訊服務要點」為「臺北市提供兒童及青少年休閒育樂活動資訊服務要點」，其修正要點說明如下：
1、 本要點名稱修正為「臺北市提供兒童及青少年休閒育樂活動資訊服務要點」。
2、 配合本要點名稱修正，修正第一點及第三點至第五點部分文字，統一用語。

3、 修正第二點規定，修正及增列協辦機關局處。
4、 修正第三點規定，修正及增列本要點所稱之兒童及青少年休閒育樂活動類別。
5、 修正第四點至第五點，並刪除原要點第六點，修正本府提供兒童及青少年休閒育樂活動資訊之作業原則。
6、 修正第六點部分文字，統一用語以符合法制體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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